
特急

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
辽宁银保监局
辽宁省财政厅文件
辽宁省发展改革委
辽宁省下收制言息化厅

沈银发 〔 2020 〕 92 号

中国人盼的训日分行辽诩果脯辽宁省财政厅
辽宁省发展改革委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转发
关于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力度的通知

现将《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

息化部关于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力度的通知》（银发 〔 2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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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3 号）转发给你们，并提出如下要求，请一并贯彻落实。

一、各相关单位要加强协同配合，推动政策尽快落地见效。 人

民银行各中心支行 、 营业管理部负责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工具

的具体操作，并做好会同各市银保监分局对获得政策支持的地方

法人银行信用贷款投放情况进行监测评估工作，确保普惠小微信

用贷款占比明显提升，利率有所下降。

各市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应及时向当地人民银行、

银保监局提供受疫情影响较大、 无法提供足够担保品而难以获得

银行贷款的优质普惠小微企业名单 （ 见附件 2 ），人民银行要及时

将名单向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推送，促进银企对接 。 推动各

地研究制定相应的风险补偿措施。

二 、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制定 6 月至年底前普惠小微信

用贷款投放计划和工作保障措施，并报当地人民银行和银保监分

局备案。

三 、 人民银行各中心支行、 营业管理部要发挥督促、 指导和协

调作用 ， 及时收集和报送相关情况。

请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辽宁省各中心支行、营业管理部联

合相关部门将本通知转发至辖内相关金融机构。

附件： 1. 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工业

和信息化部关于进一步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实施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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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延期还本付息的通知

2. 企业名单模板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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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0 年 6 月 4 日

内
气U



主 送：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辽宁省各中心支行、营业管理部，各市

银保监分局，各市财政局、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

门；国家开发银行辽宁省分行、大连市分行、辽宁省各政策性

银行、国有商业银行、 股份制商业银行一级分行及直属分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辽宁省分行、大连分行、辽宁省农村信用社

联合社。

内部发送：办公室、货币信贷处、法律事务处、金融稳定处、调查统计处、

征信管理处、会计财务处。

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办公室 2020 年 6 月 23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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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急

中国人民银行文件

银发〔2020 〕 123 号

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财政部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加大小微企业

信用贷款支持力度的通知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各省会（首府）

城市中心支行，各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各银保监局；各省、自

治区、 直辖市 、 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厅（局）、发

展改革委、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国家开发银行，各政策性银行、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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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决策部署，落实《政府工作报告》 要求，

强化稳企业保就业支持政策，人民银行会同财政部使用 4000 亿元

再贷款专用额度，通过创新货币政策工具按照一定比例购买符合

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小微信用贷款，促进银行加

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投放，支持更多小微企业获得免抵押担保的

信用贷款支持。 经国务院同意，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

一、 购买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政策

自 2020 年 6 月 1 日起，人民银行通过货币政策工具按季度

购买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发放的普惠小微信用

贷款。 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为最新央行评级 1 级

至 5 级的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

行、农村信用社、民营银行。 购买范围为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

行业金融机构 2020 年 3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新发放普惠小

微信用贷款的 40%，贷款期限不少于 6 个月 。

人民银行通过货币政策工具购买上述贷款后，委托放贷银行

管理，购买部分的贷款利息由放贷银行收取，坏账损失也由放贷

银行承担。 购买上述贷款的资金，放贷银行应于购买之日起满一

年时按原金额返还。

二、 加大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投放力度

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增加对小微企业的信贷资源配置，优化

风险评估机制，注重审核第一还款来源，减少对抵押担保的依赖，

支持更多小微企业获得免抵押免担保的纯信用贷款支持，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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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普惠小微信用贷款占比明显提高。

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积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金融科技手

段，整合内外部信用信息，提高对小微企业信用风险评价和管控

水平。要针对小微企业融资需求和特点，丰富信用贷款产品体系，

鼓励提升信用贷款中长期授信额度。 要合理下放审批权限，提高

小微企业信用贷款的发放效率。

获得支持的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制定普惠小微信用

贷款投放增长目标，将政策红利让利于小微企业，着力降低信用

贷款发放利率 。 要建立 2020 年 3 月 1 日起的普惠小微信用贷款

发放专项台账，及时报送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和银保监会派出机构，

并保证数据真实、准确、完整。 要做好贷前审查和贷后管理，可

要求企业提供稳岗承诺书；贷款期间，企业应当保持就业岗位基

本稳定。 要把控好信贷风险，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积聚。

三、 强化协作， 压实责任， 狠抓落实

各级人民银行分支机构、银保监会派出机构和财政、 发展改

革、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要加强协同配合，强化政策传导，狠抓贯

彻落实，支持小微企业正常经营和就业稳定。 通过开展信用贷款

专项行动等多种形式，提高辖区内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小微企业信

用贷款服务能力 。

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要会同银保监会派出机构做好辖区内银

行业金融机构的信用贷款投放情况监测评估，防范政策执行中的

道德、风险和金融风险，推动普惠小微信用贷款占比明显提升，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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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政策取得实效。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信息公开选项： 主动公开

内部发送： 办公厅，市场司，条法司，秘书局，货政司，稳定局，调

统司，会计司。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 2020 年 6 月 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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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成员单位联系人A联系方式，

企业名单模板

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融资需求情况

I 2 3 4 5 6 7 8 9 10 II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政策文
企业诉求类型 融资稽求炎婴〈贷款／＇$.债／政权〉

1¥号 企业负
符突型 企业联系

<Jill贷款／贷
地区 企业名

社会仿
所属行 型〈大 是否属

企业人 所属重
纳税人

纳税等 〈优先 开户行 企业联 电话〈办 名单来 款晨’IJ／贷款续
需求金额 融资期限

贷.担保
｛市、 称（标准 业｛见备 组／巾!tt 于外贸 登记状 贷／短期债还贷 h式 t岱

公／区〉 金’事｝
用代码

在｝ ／小组／ 经营者
擞｛人〉 点领峨

态 flt 保陪笑／ ｛企称） ］｛人 公•l.11<'i和 曾E佛门
款／降低融资成

〈万元） 要求（月｝ 是沓回E贷 JIJ/抵质 』1!1吁揭发 是侨翁Jl!t

徽再I)
重点保 F机〉

本／f:flfl方式贷
款 押／保证／ 债 叙

”笑〉 款／正常发债融 纸’E押＋

沈阳xx 1234567 在1114现 024 

1" 沈阳” ,, 1 由 f 12句4 业 民、
, !OM 

事辙’ 俨 8 ’l.~•li 钉a:i:; 1234i 7’ iL'1 ’ t国H凰 E J() C" # - ’民 ,. "- ’L 
公l 也比

.~ I 4; n 

2 

3 

4 

...... 

指标说明2
1、所属行业（4) ：农、林、敏、渔业，采矿业，制造业，也力、热｝J 、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 fi}息传输、软

件和们息技术服务业， 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绕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房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毅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
候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性会组织，国际组织．

2、企业类型（5) ：大型、中型、小型、微型企业技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iJJ型标准规定的通知》 〈工{;r部联企业（2011) 300号〉规定的企业划型标准确定：
3、外贸经营者（6) : l臼依法完成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
4、所属重点领域 （8） ： 包括专精特新、 粮食能源安全、供应链核心企业、受疫倩影响严巫行业等， “专精特新”企业是JIU章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

展的指导意见，，纳入地方“专精特新”企业动态碎的企业．供应链核心企业是指纳入工业和f,'fkl.化部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工作专珑的龙头企业及其核心配套企业名单的企业．受疫情~响严11{
行业是lli批发和零售业，居民服务、 修理和Jt他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1自1餐饮业，文化、体育和娘乐业，农、林、牧、渔业．

5、政策支持类型（ 11 ) ：优先保障炎、 1R点保障主题：
6、企业诉求类型（ 16) ：新增贷款，贷款展期，贷款续贷， 延期偿还贷款， 降低融资成本，信用方式贷款， 正常发债融资，低评级发债融资．符合条件上市融资：
7、贷e:但保方式（20) ：信用，抵质押，保证，抵质押＋保证．




